
立法會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城市規劃委員會為訂立發展限制而對 

分區計劃大綱圖作出的修訂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城規會”)為訂立發展
限制而對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稱“大綱圖”)作出的修訂，向委員
提供有關資料。 

 
 

在大綱圖訂明發展限制的政策目標 
 
2. 城規會是根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城規條例》”)設
立的法定組織。該條例第 3條賦予城規會法定職能，擬備香港某
些地區的布局設計及適宜在該等地區內建立的建築物類型的法
定規劃圖則，以促進社區的�壎�、安全、便利及一般福利。城規
會擬備的大綱圖，包括訂明個別地區的土地用途地帶以及發展限
制的事宜。 
 
3. 大體而言，訂立地積比率限制，是要劃定不同發展密度的地
區，以確保許可的發展水平在基礎設施、環境及交通容量方面得
以持續發展，並能配合四周環境的特色。訂立建築物高度限制，
則是為了保護重要的山脊線、海港景觀以及其他具珍貴地理特徵
的景觀，並藉以保留某些地區的特色，以及使建築物與四周的發
展和天然景色互相協調。 
 
 
須符合發展限制的土地用途地帶 
 
4. 根據城規會行之有效的做法，大綱圖會按需要訂明發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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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提供公開、清楚及明確的發展規範，為發展項目提供指引。
此舉亦使規劃及發展過程更為明確和具透明度。現行的大綱圖共
有 108份，當中的 49份已在所有合適的土地用途地帶，納入地
積比率／總樓面面積及樓宇高度的發展限制。至於其餘的大綱
圖，大多數亦已對部分土地用途地帶作出限制。 
 
5. 近年，公眾對改善居住環境的關注和期望日益殷切，對高層
樓宇和高密度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尤其關心。我們有迫切需要處理
和回應公眾在這方面的訴求，包括降低發展密度、減少擠迫的樓
宇布局設計，以及提供更多休憩用地。有見及此，城規會已採取
更全面的方式，逐步更新大綱圖，加入適當的發展限制。 
 
6. 當局通常會按整個地區(而非個別地段)訂立發展限制，當中
會涵蓋不同的土地用途地帶。在考慮大綱圖範圍內哪些地區應受
適當的發展限制所規管時，城規會顧及多項因素，例如發展／重
建壓力、地區特色(譬如維港沿岸的地帶，以及在重要山脊線的
觀景廊範圍內的地帶)，以及為滿足社區期望和需要而進行的規
劃檢討。 
 
7. 倘若大綱圖並無就土地用途地帶訂明全面的發展限制，當局
或需要藉修訂大綱圖來為個別地段訂立發展限制。這些地段基本
上是一些有可能供申請出售的政府土地，訂立發展限制使許可的
發展密度明確。 
 
 
公眾諮詢 
 
8. 《城規條例》清楚訂明城規會在擬備或修訂大綱圖時必須遵
從的法定公眾諮詢程序。根據該條例，任何草擬或經修訂的大綱
圖均須展示給公眾查閱。任何人士，包括受影響的土地業權人，
可向城規會作出申述，而城規會會公布有關申述以讓他人提出意
見。城規會會根據《城規條例》的規定，考慮所接獲的申述以及
就申述提出的意見。任何按申述而對大綱圖作出的建議修訂，亦
會公布讓他人作出進一步的申述。經審議進一步的申述後，城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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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把大綱圖連同任何申述、意見和進一步的申述，以及城規會
對大綱圖的建議修訂，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和核准。 
 
9. 為更有效地獲得公眾的意見，除了按法定規定，在報章和憲
報刊登大綱圖的公告外，我們亦採取行政措施，包括在城規會秘
書處、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以及有關的地區規劃處、地方
社區中心、民政事務處和鄉事委員會辦事處張貼有關公告，並把
公告上載城規會網頁。 
 
10. 按照既定做法，我們會在展示涉及施加發展限制的大綱圖期
間(而非之前)進行公眾諮詢。這項安排的目的，是避免在大綱圖
生效前，公眾過早獲悉屬意的規劃管制，令有關限制失去成效。 
 
 
土地契約下的發展權 
 
11. 在決定是否需要加入發展限制和限制的適當程度時，城規會
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受影響私人物業地契涉及的土地權
益，以及須與之相平衡的社會整體利益。正如上文第 8段所述，
任何人士，包括受新發展限制規管的私人土地業權人，可向城規
會作出申述。城規會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會根據《城規條
例》的規定，適當考慮所有申述。 
 
12. 一般來說，現有建築物不會受大綱圖新訂的發展限制所影
響。但若大綱圖有所說明，當現有建築物進行重建時，便須按照
新訂的發展限制或現有建築物的體積和高度(以較大者為準)重
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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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六條和第一百零五條 註 
 
13. 大綱圖訂明的發展限制是否牴觸《基本法》第六條和第一百
零五條，是 Fine Tower Associates Ltd. 訴城規會[2006]一案的爭
議點。原訟法庭的判詞指出，通常為公眾利益而施加的分區用途
限制，並不等同於《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所指的「徵用財產」。
任何人士如獲得土地，這項財產會受一項隱含的規定所規管，就
是政府為公眾利益可透過規例(包括透過大綱圖)限制有關土地
日後的用途。大綱圖實際上並沒有徵用財產，因此，與《基本法》
第一百零五條並無牴觸。雖然上述案件會進行上訴，但除非上述
法庭的判詞被推翻，否則仍然有效。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規劃署 
2007年 5月 

                                                 
註
 第六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第一百零五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
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以及依法徵用私人和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
權利。徵用財產的補償應相當於該財產當時的實際價值，可自由兌換，不得無故遲延支付。企業所有權和外來
投資均受法律保護。」。 


